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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淮南市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淮人社发〔2019〕49号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推进“技工大省”建设，全面实施就业创业促进工程，打造公共就业服务领军人才，进一步提升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水平，现将《淮南市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0月29日
淮南市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打造公共就业服务领军人才，提升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根据《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认定管理办法》（皖人社秘〔2018〕184号），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认定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主要是发挥职业指导大师的引领示范、培养带动作用，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第三条  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主要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高校中认定，每年评审认定一次。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评审认定，从中择优申报省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
第四条  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主要功能包括：

1.开展精准职业指导、就业服务、政策咨询；

2.研判人力资源市场形势和趋势；

3.总结和推广就业服务工作的先进经验；

4.培养就业指导后备人才。

第二章  申报与评审

第五条  申报认定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职业指导大师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从事就业服务工作10年及以上，具有职业指导师、人力资源师、心理咨询师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2.从事就业服务工作10年及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就业工作先进表彰；

3.从事就业服务工作10年及以上，工作成绩突出、成果显著的。

（二）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应具备以下所有条件：

1.至少有1位领衔职业指导大师及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

2.认真宣传贯彻国家、省、市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3.协调落实促进就业创业各项优惠政策；

4.建立完善的职业指导大师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制度；
5.能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及包括场所、设备在内的必要工作条件。
第六条  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申报评审认定程序：
（一）下发通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工作通知，明确申报条件、名额及有关要求。
（二）遴选推荐。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在淮高校按照公开、公平、择优原则和规定条件遴选确定候选单位，并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材料。

（三）专家评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对候选单位申报材料进行评审，专家不少于7人，实行无记名票决制。

（四）公示确认。拟认定的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名单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确认。
（五）授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按统一规格制作牌匾，并向项目单位授牌。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名称按“申报个人名称+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命名。
第七条  申报认定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需一式两份报送下列材料：

1.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申报表。

2.申报单位申请报告。包括：职业指导大师简介及近年主要业绩贡献，申报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的必要性和现有优势，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管理制度和计划目标，能够为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场所、设备等工作条件的情况说明，加强职业指导大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等。

3.职业指导大师候选人的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4.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项目遴选推荐组织实施情况及评审结果的报告。

第三章  资金补助与项目效果

第八条  经认定的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由市就业补助资金给予5万元一次性补助，主要用于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所需设备购置、人才培养、技能交流等支出。市、县应对省级、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开展活动等给予专项补助，所需资金从本级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第九条  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所在单位要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取抽检的方式，对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第十条  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应产生以下效果：

1.每季度至少组织1次及以上区域性就业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服务交流指导；

2.每年至少开展2次及以上职业指导大师进园区、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主题活动；
3.每年至少培养2名以上公共就业服务工作骨干。

第四章  日常运行管理

第十一条  强化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的规范化、动态化运行管理。

（一）明确职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建设的组织协调、宏观管理；市公共就业人才管理服务中心承担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评审认定、督查指导、年度考核和期满评估等工作；申报单位为工作室具体管理部门，负责工作室的人员配置、场地保障、工作开展、日常管理等。

（二）制定规划。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要制定两年工作规划，明确工作室发展的方向、重点、层次和规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保障推动。

（三）强化激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建立、健全相应的评鉴制度，引导和激励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出成果、见成效。定期开展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根据评鉴结果以奖代补给予后续支持。
（四）动态调整。自然退出或被强制退出的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注（撤）销并摘牌。

1.自然退出。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所在单位机构设置调整等情形终止法人资格，不再继续履行职能的；职业指导大师因退休、离职、转岗、死亡等原因离开本单位、本岗位导致该工作室一年及以上无符合条件的职业指导大师，不适合存续的；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所在单位自主申请要求注销的。

2.强制退出。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经考核评估不合格，限期整改仍不达标的；在市级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成果申报评鉴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未按相关财经制度规定使用管理财政补助资金，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职业指导大师工作室建设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管理和监督等，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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